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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3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8号院1号楼青海金融大厦M1919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64
363

1
6,239,604,310
5,251,574,652
988,029,658
57.063972
48.027999
9.03597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公司董事长王晟先生担任本次大会主席并主持会议。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9人，独立董事罗卓坚先生因另有工作安排未出席 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业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刘冰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此外，公司聘请的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

会的监票人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H股股份
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共同担任。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第五届董事会执行和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议案名称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王
晟先生担任第五届董事会
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薛
军先生担任第五届董事会
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杨
体军先生担任第五届董事
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李
慧女士担任第五届董事会
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黄
焱女士担任第五届董事会
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宋
卫刚先生担任第五届董事
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6,204,783,076

6,238,396,248

6,108,546,325

6,108,772,245

6,221,728,222

6,221,388,39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441932

99.980639

97.899579

97.903199

99.713506

99.708060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2.04

议案名称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
刘淳女士担任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
罗卓坚先生担任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
刘力先生担任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
麻志明先生担任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6,233,459,450

6,196,013,661

6,241,905,861

6,250,401,98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901518

99.301388

100.036886

100.173051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股权监事和外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3.03

议案名称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
屈艳萍女士担任第五届
监事会股权监事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
范文波先生担任第五届
监事会股权监事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
陶利斌先生担任第五届
监事会外部监事的议案

得票数

6,258,826,671

6,192,231,713

6,258,670,95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100.308070

99.240776

100.305575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2.01

2.02

2.03

2.04

3.01

3.02

3.03

议案名称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选举王晟先生担任
第五届董事会执行
董事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选举薛军先生担任
第五届董事会执行
董事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选举杨体军先生担
任第五届董事会非
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选举李慧女士担任
第五届董事会非执
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选举黄焱女士担任
第五届董事会非执
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选举宋卫刚先生担
任第五届董事会非
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选举刘淳女士担任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选举罗卓坚先生担
任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选举刘力先生担任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选举麻志明先生担
任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选举屈艳萍女士担
任第五届监事会股
权监事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选举范文波先生担
任第五届监事会股
权监事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选举陶利斌先生担
任第五届监事会外
部监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4,272,228

88,066,556

79,117,116

81,025,536

85,714,338

85,475,507

87,402,499

82,903,644

87,778,327

88,756,964

88,916,147

86,131,196

88,760,434

比例（%）

92.643710

96.814961

86.976497

89.074496

94.229077

93.966521

96.084938

91.139173

96.498100

97.573953

97.748949

94.687345

97.577768

反对

票数

-

-

-

-

-

-

-

-

-

-

-

-

-

比例（%）

-

-

-

-

-

-

-

-

-

-

-

-

-

弃权

票数

-

-

-

-

-

-

-

-

-

-

-

-

-

比 例
（%）

-

-

-

-

-

-

-

-

-

-

-

-

-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3项议案均获得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1/

2以上审议通过。
陈继江先生及王淡森先生已于公司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选举成为公司第五

届监事会职工监事，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1日发布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
职工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6）。陈继江先生及王淡森先生与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上述3位股权监事及外部监事（即屈艳萍女士、范文波先生及陶利斌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任期与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刘昶女士任期届满，其不再担任公司非执行董事、
战略发展委员会及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职务。刘昶女士已确认，其与董事会没有不同意

见，也没有就本次退任需要告知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任何事项。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刘志红先生任期届满，其不再担任公司非执行董事及战略发

展委员会委员职务。刘志红先生已确认，其与董事会没有不同意见，也没有就本次退任需要告知
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任何事项。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魏国强先生及樊敏非先生任期届满，其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魏
国强先生及樊敏非先生均已确认，其与监事会没有不同意见，也没有就本次退任需要告知公司
股东及债权人的任何事项。

本公司谨向刘昶女士、刘志红先生、魏国强先生及樊敏非先生在任期间为本公司所作出的
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范玲莉、刘瑞元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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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及
执行委员会构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临时）（以下简称“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聘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及执行委员会构成的议案》，公司继续聘任了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并根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公司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组建了新一届执行委员会。公司新一届
执行委员会构成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具体如下：

执行委员会主任：王晟先生（董事长）
执行委员会副主任：薛军先生（副董事长、总裁、财务负责人）
执行委员会委员：罗黎明先生（副总裁、首席信息官）、梁世鹏先生（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

刘冰先生（业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张瑞兵先生（业务总监）、吴鹏先生（业务总监）
公司新一届执行委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公司上述继续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已经公司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事前审查通
过。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晟先生、薛军先生、罗黎明先生、梁世鹏先生、刘冰先生、张瑞兵先生
及吴鹏先生均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
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规
定，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 3.2.2条规定的情
形。

王晟先生、薛军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7日发布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78）；罗黎明先生、梁世鹏先
生、刘冰先生、张瑞兵先生及吴鹏先生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附件：

罗黎明先生简历
罗黎明，男，1976年9月出生，计算机专业博士。罗先生于1998年8月至2002年5月，历任常

州市证券公司（现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运维工程师、程序员、项目组长、项目经
理；2002年5月至2013年2月，历任北京世华国际金融信息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开发部经理，吉贝
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咨询顾问、高级咨询顾问、项目经理、高级项目经理、部门总监、总经理助
理、副总经理；2013年3月至2017年6月，历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划发展委员会研究员，
中证机构间报价系统公司技术开发部总监兼系统运维部总监、信息技术部总监、执行委员会委
员，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IT总监。2017年6月至2022年2月，任本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业务
总监；2022年3月至2022年8月任本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副总裁。2022年8月起至今担任本公
司执行委员会委员、副总裁、首席信息官。

梁世鹏先生简历
梁世鹏，男，1969年11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梁先生于1994年9月至2007年12月，历任海

南省证券公司投资银行部职员、青海省证券管理办公室科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海监
管局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负责人）、副处长、处长；2007年12月至2011年2月，任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西藏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2011年2月至2019年5月，历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青海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纪委书记、党委书记、局长。2019年7月至2021年10月，任本
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合规总监。2021年10月至今任本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合规总监、首席风
险官。

刘冰先生简历
刘冰，男，1972年1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刘先生于2001年1月至2013年2月，历任渤海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总部机构客户部经理、总经理助理、西外大街营业部总经理,五矿证券有限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13年3月至2017年9月，历任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现申万宏源证券有
限公司）资产管理分公司董事总经理，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事业部副总经理。2017年
9月至2020年5月，任本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2020年5月至2023年8月，任本公司财富管理
总部总经理。2023年8月至今担任本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业务总监；2024年1月起至今担任本
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业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张瑞兵先生简历
张瑞兵，男，1983年 6月出生，博士研究生，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特许金融分析师

（CFA）。张先生于2006年7月参加工作，先后在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管理部、资本市
场部、策略投资部、公开市场投资部、战略发展部工作；2020年6月至2021年9月，历任中国建银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总经理；2021年9月至2022年7月，历任国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交流锻炼）；2022年7月至2023年12月，任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战略发展部总经理。2023年12月加入本公司，2024年4月至今担任本公司业务总监、执行委
员会委员、战略发展总部总经理。

吴鹏先生简历
吴鹏，男，1982年2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吴先生于2006年7月参加工作，先后在晨星资讯（深

圳）有限公司、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工作；2018年11月至2023年
12月，历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债券与绝对收益投资部高级经理、多资产策略组团队负责人。
2023年12月加入本公司，2024年4月至今担任本公司业务总监、执行委员会委员，2024年8月至
今兼任银河源汇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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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临时）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4年12月30日，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临时）。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12月30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期限，并推举王晟董事作为本次会议召集人和主
持人。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0名，实际出席董事10名，其中委托出席董事1名，1名董事以通讯表
决方式出席本次会议。董事罗卓坚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书面委托董事刘淳女士
代为出席会议并表决。董事会全体董事按照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参加了本次会议的表
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提请审议王晟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王晟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根据《公司章程》《公司执行委员会议事

规则》等规定，同时担任执行委员会主任，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王晟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7日发布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78）。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通过《关于提请审议薛军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薛军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薛军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7日发布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78）。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通过《关于提请审议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的议案》
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组成如下：
1、战略发展委员会
主任：王晟
成员：薛军、杨体军、黄焱、宋卫刚、刘力、麻志明
2、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主任：李慧
成员：薛军、杨体军、刘淳、麻志明
3、提名与薪酬委员会
主任：刘力
成员：刘淳、罗卓坚、麻志明、李慧、黄焱
4、审计委员会
主任：刘淳
成员：罗卓坚、刘力、麻志明、杨体军、李慧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通过《关于继续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执行委员会构成的议案》
公司继续聘任了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并根据《公司章程》《公司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则》等相关

规定组建了新一届执行委员会，公司新一届执行委员会构成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具体如
下：

执行委员会主任：王晟先生（董事长）
执行委员会副主任：薛军先生（副董事长、总裁、财务负责人）
执行委员会委员：罗黎明先生（副总裁、首席信息官）、梁世鹏先生（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

刘冰先生（业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张瑞兵先生（业务总监）、吴鹏先生（业务总监）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继续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已经公司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事前审查通过。
具体内容请参阅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任职

及执行委员会构成的公告》。
五、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对《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议事规则》的部分条款进行修改，具体修订内容详见本公告

附件一。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修订后的制度全文请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

委员会议事规则》。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附件一：《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议事规则》修订对照表

修订前条款

第三章 职责权限

第九条 委员会主要负责对公司长期发
展战略和重大投资决策进行研究并提出
建议，具体职责如下：

（一）了解并掌握公司经营的全面情
况；

（二）了解、分析、掌握国际国内行业
现状；

（三）了解并掌握国家相关政策；
（四）研究公司近期、中期、长期发展

战略或其相关问题；
（五）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重大投

资、资产处置、融资方案等重大决策提供
咨询建议；

（六）预审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财务
预算，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七）审议公司战略性资本配置方
案，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八）评估各类业务的协调发展状
况，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九）审议重大组织调整和机构布局
方案，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十）预审公司重大投资、资产处置、
融资方案，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十一）对其他影响公司发展的重大
事项进行研究，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十二）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宜。
就上述职责权限范围内的事项，委

员会可向董事会提出议案。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议事规则经董事会审议
通过，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之日起生效。

自本议事规则生效之日起，公司原
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议事规则自动失
效。

修订后条款

第三章 职责权限

第九条 委员会主要负责对公司长期发
展战略和重大投资决策进行研究并提出
建议，具体职责如下：

（一）了解并掌握公司经营的全面情
况；

（二）了解、分析、掌握国际国内行业
现状；

（三）了解并掌握国家相关政策；
（四）研究公司近期、中期、长期发展

战略或其相关问题；
（五）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重大投

资、资产处置、融资方案等重大决策提供
咨询建议；

（六）预审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财务
预算，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七）审议公司战略性资本配置方
案，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八）评估各类业务的协调发展状
况，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九）审议重大组织调整和机构布局
方案，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十）预审公司重大投资、资产处置、
融资方案，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十一）对公司可持续发展/ESG（环
境、社会及公司治理）管理进行研究并提
供决策咨询建议；监督公司对可持续发
展/ESG 战略的执行情况及目标完成进
度，听取内部及外部利益相关方对于可
持续发展/ESG工作的反馈意见；

（十二）督促公司加强与利益相关方
就重要可持续发展/ESG事项的沟通；关
注可持续发展/ESG相关重大风险；预审
公司可持续发展/ESG报告等；

（十一十三）对其他影响公司发展的
重大事项进行研究，并向董事会提出建
议；

（十二十四）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
宜。

就上述职责权限范围内的事项，委
员会可向董事会提出议案。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议事规则经董事会审议
通过，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之日起生效。

自本议事规则生效之日起，公司原
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议事规则自动失
效。

修订依据或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4 号一一可持续发
展报告（试行）》，进一步
完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层面针对可持续发展/ESG工作的决策监督职
能，在原有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职能基础上加入
可持续发展/ESG 监督、
管理等职责。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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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临时）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4年12月30日，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临时）。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12月30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发送公司各位监事、合规总监及董事会秘书，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期限，并推
举屈艳萍监事作为本次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监事5人，其
中1名监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监事会全体监事按照监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参
加了本次会议的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
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请选举屈艳萍女士担任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

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屈艳萍女士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止。
屈艳萍女士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7日发布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

事会2024年第七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80）。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履职监督检查委员会、财务监督检查

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
第五届监事会履职监督检查委员会、财务监督检查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1、第五届监事会履职监督检查委员会：
主任：屈艳萍
委员：陈继江、王淡森
2、第五届监事会财务监督检查委员会：
主任：陶利斌
委员：范文波、陈继江
上述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监事任期一致。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88568 证券简称：中科星图 公告编号：2024-071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暨持股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超过1%且累计
权益变动达到5%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宁波星图群英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星图荟萃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41.60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15,287,652股。
● 股东宁波星图群英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星图群英”）和宁波星图荟萃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星图荟萃”）（上述两家股东以下合称“转让方”）参与本次
询价转让。

●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星图”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核心技术人员通过星图群英、星图荟萃间接持有中科星图股份。星图群英、星图荟萃非中科星图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中科星图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八章第二节规
定的应当披露的经营风险及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中科星图副董事长、总经理邵宗有
先生未参与本次询价转让。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

● 本次询价转让后，星图群英持股比例由15.47%减少至13.03%，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84,063,
641股减少至70,776,882股，减持股份比例超过1%；2022年7月18日至本公告披露日，星图群英因
被动稀释、询价转让等，持股比例由20.10%减少至13.03%，累计权益变动比例超过5%。

一、转让方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24日，转让方所持中科星图股份的数量、占中科星图总股本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1
2

股东名称

宁波星图群英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星图荟萃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数量（股）

84,063,641
9,287,942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15.47%
1.71%

本次询价转让方星图群英持有中科星图股份比例超过5%；且中科星图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通过星图群英、星图荟萃间接持有中科星图股份。中科星图副董事长、总经
理邵宗有先生未参与本次询价转让份额分配。

（二）转让方一致行动关系及具体情况说明
星图群英、星图荟萃非中科星图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中科九度（北京）空间信息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科院空天院”）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由于星图群英行使所持公司股份表决权实际上与中科院空天院保持一致，故星图群英与中
科院空天院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三）本次转让具体情况

序号

1
2

注1：因四舍五入，表格中的数据存在尾差；
注2：以上持股比例按2024年12月30日公司总股本543,325,930股计算。

股东姓名

星图群英

星图荟萃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84,063,641
9,287,942
93,351,583

持股比例

15.47%
1.71%
17.18%

拟 转 让 数 量
（股）

13,286,759
2,000,893
15,287,652

实 际 转 让 数 量
（股）

13,286,759
2,000,893
15,287,652

实际转让数
量占总股本

比例

2.45%
0.37%
2.81%

转让后持股
比例

13.03%
1.34%
14.37%

（四）转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二、转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宁波星图群英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次转让后，宁波星图群英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从15.47%

减少至13.03%，权益变动比例超过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星图群英累计权益变动比例超过5%，具
体变动情况如下：

2022年7月21日，公司披露《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结果
暨股本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2-031），公司发行新增25,260,756股股份已于2022年7月18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公司总股本由220,000,000股
增加至245,260,756股。星图群英持股数量44,222,260股，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由20.10%减少至
18.03%。

2023年 6月 29日，公司披露《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
号：2023-023），公司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45,260,756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股转增 0.49股。2023年 7月 5日，公司转增事项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 245,260,756股增加至 365,
438,526股。星图群英持股数量由44,222,260股增加至65,891,168股，持股比例不变。

2023年 12月 6日，公司披露《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
预留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0），2023年12月4日，公司
完成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公司总股本
由 365,438,526 股增加至为 366,444,477 股。星图群英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由 18.03%减少至
17.98%。

2023年12月9日，公司披露《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暨持股 5%以上
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63），2023年12月8日，星图群英通过
询价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9,472,6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9%。本次询价转让完成后，星图群英
持股数量由65,891,168股减至56,418,551股，持股比例由17.98%减少至 15.40%。

2024年4月11日，公司披露《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回购股份注销暨股份变动公告》
（公告编号：2024-014），2024年4月9日，公司股份回购计划实施完毕且回购股份注销完毕，公司总
股本由 366,444,477 股减至 364,648,275 股，星图群英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由 15.40%增加至
15.47%。

2024年 6月 26日，公司披露《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
号：2024-030），公司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64,648,275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股转增 0.49股。2024年 7月 4日，公司转增事项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 364,648,275股增加至 543,
325,930股。星图群英持股数量由56,418,551股增加至84,063,641股，持股比例不变。

2024年 12月 30日，星图群英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3,286,7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5%。本次询价转让后，星图群英持股数量由84,063,641股减至70,776,882股，持股比例从15.47%
减少至13.03%。

1. 基本信息

宁波星图群英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
本信息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宁波星图群英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501室A010
2024年12月30日

2.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宁波星图群英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变动方式

其他1
其他2
其他3

询价转让

其他4
其他5

询价转让

合计

变动日期

2022 年 7 月 18
日

2023年7月5日

2023 年 12 月 4
日

2023 年 12 月 8
日

2024年4月9日

2024年7月4日

2024 年 12 月 30
日

-

权益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

减持股数（股）

-
-21,668,908

-
9,472,617

-
-27,645,090
13,286,759

-26,554,622

减持比例

2.07%
-

0.05%
2.59%

-0.08%
-

2.45%
7.07%

注1：变动方式“其他1”是指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股东持股数量不
变，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注2：变动方式“其他2”、“其他5”是指因公司转增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股东持股数量增加，
持股比例不变，“-”号指股数增加；

注3：变动方式“其他3”是指因公司限制性股票归属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股东持股数量不变，
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注4：变动方式“其他4”是指因公司股份回购实施导致公司总股本减少，股东持股数量不变，持
股比例被动增加，“-”号指比例增加；

注5：“减持比例”是以权益变动发生时公司总股本数为基础测算；
注6：表格中比例如有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3.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宁波星图群英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合计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

数量（股）

44,222,260
0

44,222,260
0

占总股本比
例

20.10%
0.00%

20.10%
0.00%

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70,776,882
70,776,882
70,776,882
70,776,882

占总股本比
例

13.03%
13.03%
13.03%
13.03%

注1：本次权益变动为星图群英自公司上市之日至本次询价转让完成的累计持股比例变动；
注 2：以上表格中“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以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的总股本 543,325,930股测

算，已考虑公司转增股本的影响；
注3：表格中比例如有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4. 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
（3）星图群英权益变动事项已按规定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受让方情况
（一）受让情况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受让方名称

上海珏朔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毕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凌顶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牧鑫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者类型

私募基金管理人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

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实际受让数量（股）

10,270,652
1,600,000
1,360,000
487,000
430,000
360,000
290,000
280,000
70,000
70,000
70,000

占总股本比
例

1.89%
0.29%
0.25%
0.09%
0.08%
0.07%
0.05%
0.05%
0.01%
0.01%
0.01%

限 售 期
（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二）本次询价过程
转让方与组织券商综合考虑其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且本

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2024年12月24日，含当日）前20个交易日
中科星图股票交易均价的70%。

本次询价转让的《认购邀请书》已送达共计84家机构投资者，具体包括：基金管理公司17家、证
券公司19家、保险公司8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8家、私募基金管理人32家。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即2024年12月25日7:15至9:15，组织券商收到《认购
报价表》合计20份，均为有效报价，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均及时发送相关申购文件。

（三）本次询价结果
组织券商合计收到有效报价20份。根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定价原则，最终11家投资者获配，最

终确认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41.60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1,528.7652万股。
（四）本次转让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适用 √不适用
（五）受让方未认购
□适用 √不适用
四、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受让方、询价对象认购资格、认购邀请

书的发送范围等进行了审慎核查并认为：
本次询价转让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股份转让通

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股份转让价格。整个询价转让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
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4号一一询价转让和配售》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

份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88568 证券简称：中科星图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中科星图

股票代码：688568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宁波星图群英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及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501室A010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24年12月3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
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中科星
图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
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
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
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简称

中科星图、上市公司、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报告书、本报告

本次权益变动

中国证监会

元、万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释义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星图群英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持股比例被
动稀释、公司回购股份注销持股比例被动增加、减持中科星图股份等的权
益变动行为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书中除特别说明外，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
因所致。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注册地址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主要股东结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宁波星图群英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501室A010
2016年8月24日

长期

邵宗有

邵宗有占比29.48%、杜梅占比21.07%、吕壮羽占比15.22%，其他合伙人合计占比34.23%。

91360405MA35K8GE4J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
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公司姓名

星图群英

姓名

邵宗有

职务

执行事务合伙人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长期居住地

北京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中科星图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出于自身资金需求减持公司股份以及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公司回购股份注销持股比例被动增加最终导致的持股比
例减少所致。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未有明确计划、协议或安排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

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
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2020年7月8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总数为

44,222,260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220,000,000股的20.10%，即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
比例为20.10%。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2022年 7月 21日，公司披露《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结果

暨股本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2-031），公司发行新增25,260,756股股份已于2022年7月18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公司总股本由220,000,000股
增加至245,260,756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44,222,260股，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由20.10%
减少至18.03%。

2023年 6月 29日，公司披露《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
号：2023-023），公司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45,260,756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股转增 0.49股。2023年 7月 5日，公司转增事项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 245,260,756股增加至 365,
438,526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由44,222,260股增加至65,891,168股，持股比例不变。

2023年 12月 6日，公司披露《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
预留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0），2023年12月4日，公司
完成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公司总股本
由365,438,526股增加至为366,444,477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由18.03%减少
至17.98%。

2023年12月9日，公司披露《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暨持股 5%以上
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63），2023年12月8日，信息披露义务
人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9,472,6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9%。本次询价转让完成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由65,891,168股减至56,418,551股，持股比例由17.98%减少至 15.40%。

2024年4月11日，公司披露《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回购股份注销暨股份变动公告》
（公告编号：2024-014），2024年4月9日，公司股份回购计划实施完毕且回购股份注销完毕，公司总
股本由366,444,477股减至364,648,275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由15.40%增加
至15.47%。

2024年 6月 26日，公司披露《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
号：2024-030），公司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64,648,275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股转增 0.49股。2024年 7月 4日，公司转增事项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 364,648,275股增加至 543,
325,930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由56,418,551股增加至84,063,641股，持股比例不变。

2024年 12月 30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3,286,759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2.45%。本次询价转让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由84,063,641股减至70,776,882股，持股
比例从15.47%减少至13.03%。

综上，因股份被动增加/稀释以及主动减持，本次权益变动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由
20.10%减少至13.03%。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宁波星图群英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合计

变动方式

被动稀释

被动增加

被动稀释

询价转让

被动增加

被动增加

询价转让

减持时间

2022年7月18日

2023年7月5日

2023年12月4日

2023年12月8日

2024年4月9日

2024年7月4日

2024年12月30日

变动股数（股）

-
21,668,908

-
-9,472,617

-
27,645,090

-13,286,759
26,554,622

变动比例

-2.07%
-

-0.05%
-2.59%
0.08%

-
-2.45%
-7.07%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宁波星图群英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前

数量（股）

44,222,260
0

44,222,260

占总股本比
例

20.10%
0

20.10%

本次权益变动后

数量（股）

70,776,882
70,776,882

0

占总股本比
例

13.03%
13.03%

0
注 ：“本次权益变动前”项下公司总股本为220,000,000股；“本次权益变动后”项下公司总股本

为543,325,930股。
四、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

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

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其他通过
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系统买卖中科星图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如实

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存放于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供投资者查阅。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宁波星图群英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邵宗有

签署日期：2024年12月30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
式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12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星图

宁波星图群英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增加□ 减少√ 不变，但
持股人发生变化□

是□ 否√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持股比例被
动稀释、公司回购股份注销持股比例被动增加、减持中科星图股份）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44,222,260股
持股比例：20.10%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70,776,882股
持股比例：13.03%
持股变动比例：减少7.07%

详见本报告书“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不适用

是□ 否√

是□ 否√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北京市顺义区临空经济核心区
机场东路 2号（产业园 1A-4号1、5、7层）

688568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
路88号1幢501室A010

有□ 无√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宁波星图群英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邵宗有
签署日期：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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